
新 北 市 立 新 莊 國 民 中 學 校 務 會 議 提 案 單 

編   

號 

1 

提 案 單 位 

或 

提   案  人 
教務處 

案   

由 

現行「導師遴聘作業實施要點」第七條「積分核算方式」之「二、兼

任職務及加分項目」增加「閱推教師第二人加 2分」之規定。 

說    

 

明 

本校目前設有閱推教師二位，第一位主責閱讀相關活動，依上開要點

加導師積分 3分；第二位閱推教師負責編輯「喜閱新中」閱讀刊物及

協助推動閱讀相關活動，包括班級導讀、圖書館利用教育宣導、讀霸

積分賽、閱讀講座、雙語闖關活動及其他教務處業務，請同意給予閱

推教師第二人導師積分 2分。 

辦   

法 

請在現行「導師遴聘作業實施要點」第七條「積分核算方式」之「二、

兼任職務及加分項目」增加「閱推教師第二人加 2分」之規定。 

審 

查 

意   

見 

 

決   

議 

 

 


